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38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建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瑀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2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499號、112

年度偵字第391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

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

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

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

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

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

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

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

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

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

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邱建勳（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

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表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

訴，至於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均不在上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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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等語（見本院卷第74、108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

原審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犯罪

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原審認定之罪名

一、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4項之運輸第四級

毒品罪及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

二、被告與同案被告張庭銧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亮

劍」、綽號為「蔡淵明」之成年男子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李卿茂、綦美芳、苔豐航運公司及航空業

者實行上開犯罪，為間接正犯。

四、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

重以運輸第四級毒品罪處斷。

參、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於案發後第一時間雖然逃離現場，但在得知檢察官傳喚

到案後，就主動從花東地區返回桃園住處，途中並積極撥打

電話試圖與承辦股聯繫，其後被告才會在桃園住家被警拘

獲，原審判決未審酌被告主動投案之犯後態度，可見被告仍

有再予從輕量刑之事由。

二、被告僅是囿於主觀尚非健全而有錯誤之價值觀念，一時失慮

致為本案之犯行；又被告共同運輸之毒品一抵達我國境內就

遭偵查監控，並未實質流入市面，且該等毒品僅為原料，未

尚加工製成便於施用之物，對整體法益危害程度較低；再被

告遭拘捕後第一時間即供出上手，希望協助偵查機關將之一

舉查獲，可見被告在醒覺自身行為不當後就積極遠離不良誘

因，配合偵查機關偵辦，盡力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負面影

響，而與大盤毒梟為圖私利而恣意擴大、加深對法益之侵

害，顯有不同。被告行為對毒品擴散影響有限，法敵對惡性

亦非重大，對禁止規範之倫理評價無嚴重偏差，且其素行良

好，已經深切痛悔自身犯行，只要能從根源導正價值觀念，

即可適當矯正其行為，故被告需刑罰性甚低；即使原審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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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刑，仍須宣告有期

徒刑2年6月以上之刑度，此相較於前述被告需刑罰性甚低之

犯罪情節，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且恐產生頗高之刑罰外溢

效果，對於整體社會尚非有利，是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

遞減其刑，並予以從輕量刑。

三、被告在本案犯罪前，未曾受刑之宣告，素行良好；又被告主

觀惡性、客觀犯案情節均非重大，犯後態度亦屬良好；再被

告從小由母親單親扶養長大，在此特殊家庭境遇下，以及家

庭經濟狀況不佳，才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然而現在被告

已能面對現實生活，尋求安穩工作，可期待透過重建與社會

之正向連結，獲得自我更生機會，考量到上述情節，應給予

被告回歸家庭、職場，重建與社會及家庭正向連結之機會，

足認被告仍屬具導正可能性，刑罰性甚低；另參以基於自由

刑執行導致與常民社會生活之斷裂與烙印作用，其教化功能

不佳，反而造成受刑人復歸社會之阻礙，讓被告在常民社會

中重建與社會之正向連結，配合法治教育等負擔，反而能收

矯正被告行為之積極效果，被告自身意願接受義務勞務、繳

納公益金與法治教育課程等負擔。

四、據上，請撤銷原判決宣告之刑，再予被告從輕量刑並給予緩

刑之機會等語。

肆、本院之判斷

一、刑之減輕事由

　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部分

　　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

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自

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查

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運輸第四級毒品犯

行，均自白犯罪，爰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㈡本案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8

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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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中所謂「查獲」係指被告

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前手之姓名、年籍、住居

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

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破獲者而言。關於「查獲」與否

之判斷，雖不以被舉發者有無遭起訴或其之判決結果如何作

為唯一標準，以避免因繫於執行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各項

作為之時程快慢、勤惰態度或細膩程度等不確定因素，以致

失之嚴苛，並有礙於當初立法意旨係為鼓勵被告供出毒品來

源，防止毒品危害發生或擴大，因「具有貢獻」而予減輕或

免除其刑之原意，容有一定之解釋空間。惟至少被告之「供

出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發動調查或

偵查並進而破獲之間，論理上須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倘本

案確係因被告供出毒品之來源因而查獲被舉發者，雖嗣後該

被查獲者遭偵查或審判之結果（無論有無起訴或判罪與否，

或其內容），與被告之供出本案之情節稍有出入，倘有其他

相當之證據足以確認該被舉發者確係被告本案毒品之來源，

自非不得享有前揭條文規定之減、免其刑寬典（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1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有無上述因而查獲

其他正犯或共犯之事實，攸關被告有無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

用，自屬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

大關係事項」，應由事實審法院本於其採證認事之職權，綜

合卷內相關事證資料加以審酌認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字第368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雖供稱毒品來源為

「亮劍」，惟僅泛稱「亮劍」係大陸地區人民、年紀約50餘

歲、高高瘦瘦等情【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

9186號案卷（下稱「偵一卷」）第26頁、第199至200頁】，

而未能提供「亮劍」之真實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

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

調查或偵查並破獲者，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規定之適用可能，附此敘明。

　㈢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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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

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

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

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

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

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

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所謂法定最低

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

則指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

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

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

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犯運輸第

四級毒品罪，其運輸之數量高達5公斤，純度達99%，且係跨

境運輸，對社會治安危害非輕，況被告即為扣案之第四級毒

品2-（2-氯苯基）-2-硝基環己酮實際貨主，且原考慮以此

作為製造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之原料或轉售牟利（見偵一卷第

94、95頁），犯罪情節嚴重，被告為具有正常智識程度、社

會經驗之成年人，對於自身行為本有充分之自主決定能力，

而被告經本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

刑後，法院所得量處刑度下限業已降低，應可在減刑後之處

斷刑範圍內妥適斟酌量處適當刑度。是本院綜合各情，認被

告上開犯行尚難認量處減刑後之最低刑度，有何足以引起一

般同情、猶嫌過重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

是辯護人主張被告應有此減刑事由，即屬無據。　

二、駁回量刑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之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

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一

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

輕重失衡情形，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

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

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

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

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㈡原審審酌被告明知2-（2-氯苯基）-2-硝基環己酮為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4款所列管之毒品，且可用來製作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具有成癮性，施用者多難以自拔，時有

為求施用毒品而另涉刑案，其危害社會治安甚鉅，而被告為

求個人私利，欲運輸毒品以營利，所為助長毒品跨國流通，

嚴重危害我國邊境管制，亦戕害國民身心健康，對社會所生

危害程度非輕，且所運輸之第四級毒品一旦成功運送並流入

市面，勢將加速毒品氾濫，危害甚廣，幸因犯罪偵查機關查

緝，毒品於入境後即遭查獲而未擴散。考量被告本案運輸第

四級毒品2-（2-氯苯基）-2-硝基環己酮之數量，兼衡被告

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造成之危

害程度、尚無前案紀錄之素行，暨被告自述之學經歷、工

作、家庭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6

月；顯已衡酌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個人因素，其所考量刑法

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且未違反公

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其於

依上開自白減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選擇最輕度之有期徒刑

2年6月，量刑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㈢至被告之辯護人陳稱原審並未審酌被告於犯後係主動投案，

足以作為再減輕刑度之事由等語（本院卷第74、111、117

頁）。惟查，本案係共犯「亮劍」欲將上開毒品寄送給被

告，乃委請李卿茂利用綦美芳之地址收取貨物，並指示同案

被告張庭銧前往向李卿茂取貨並轉交給被告；而當包裹運抵

臺灣後，內政部刑事警察局會同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在遠

雄自由貿易港區快遞貨物進口專區執行X光檢查勤務時，發

現該包裹內夾藏上開毒品，而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檢警為

追查相關犯罪行為人，乃按預定寄送之綦美芳地址派送，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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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貨物之李卿茂遭警方查獲後，又配合警方聯繫同案被告

張庭銧至約定地點取貨，當被告與同案被告張庭銧於112年8

月2日前往領貨時，埋伏等候之員警即逮捕同案被告張庭

銧，惟被告則有所警覺而先行逃逸；又被告於當下即逃逸無

蹤，然由偵查卷內資料可知，警方於112年8月2日當天已經

透過監視錄影器辨識出被告之車號（見偵一卷第51頁），而

經查獲到案之同案被告張庭銧於8月3日警詢及偵訊時，均已

供承運輸之毒品是預定交貨給被告，且在警方提供之指認照

片中指認出被告【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4

99號案卷（下稱偵二卷）第56、93至99頁】；再於8月4日員

警即已調閱被告持用之行動電話申請登記紀錄（見偵一卷第

75頁）。再者，從檢察官112年8月7日業已對被告發出拘捕

令狀（見偵一卷第11至17頁）乙情以觀，在當時檢警業已掌

握被告涉案之事實，則被告知悉上情，嘗試主動聯繫檢察

官，不過表現出其願意自行到案之犯後態度而已，原審判決

雖未詳細論及此一情節，然已提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

度，可見被告於犯後配合接受偵查、審判之態度，已經整體

納入原審所考量之量刑事由內；更何況被告於察覺業已遭警

監控後第一時間不僅立刻逃逸，還將其與「亮劍」聯繫的行

動電話拋棄，以試圖逃避檢警追查（見偵一卷第26頁），可

見其行為與第一時間即自願配合受逮捕偵查、勇於面對自身

錯誤之犯罪行為人相比，仍有所不同。是以被告與其辯護人

以上揭理由請求本院量處更輕之刑度，自屬無據。

　㈣本案原審於考量上情後，在前揭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4

項運輸第四級毒品罪經減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量處被告有

期徒刑2年6月，業已量處處斷刑下限之最低刑度，又依刑法

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始得宣告

緩刑，是本案並無宣告緩刑之餘地。另考量被告運輸毒品犯

罪情節之重大性、對社會秩序危害程度、其犯案之目的、動

機、手段，兼衡其案發之初雖有逃避偵查之舉措，但於到案

後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情狀後，亦認為仍有藉由入監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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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機構處遇，始能對應被告行為給予適當之處罰，及確實

督促被告在處遇過程中確實改過遷善、更生自新，故認被告

當有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不應為緩刑之宣告。

　㈤從而，被告及其辯護人所陳上情，經係原審量刑時已審酌事

項，無從變動原審量刑結論，難以據為撤銷原判決量處刑度

之事由。是本案就被告有利方面，原審之量刑基礎並無變

更，被告就此上訴同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被告及其辯護人執前開減刑理由上訴請求撤銷原

判決所定之刑，並請求量處更輕刑度並給予緩刑宣告，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維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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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

管制方式：

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

口、出口。

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

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

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

之物品進口。

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

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

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

之進口、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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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38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建勳






選任辯護人  李瑀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2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499號、112年度偵字第391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邱建勳（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表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至於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均不在上訴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74、108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原審認定之罪名
一、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4項之運輸第四級毒品罪及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
二、被告與同案被告張庭銧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亮劍」、綽號為「蔡淵明」之成年男子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李卿茂、綦美芳、苔豐航運公司及航空業者實行上開犯罪，為間接正犯。
四、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以運輸第四級毒品罪處斷。
參、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於案發後第一時間雖然逃離現場，但在得知檢察官傳喚到案後，就主動從花東地區返回桃園住處，途中並積極撥打電話試圖與承辦股聯繫，其後被告才會在桃園住家被警拘獲，原審判決未審酌被告主動投案之犯後態度，可見被告仍有再予從輕量刑之事由。
二、被告僅是囿於主觀尚非健全而有錯誤之價值觀念，一時失慮致為本案之犯行；又被告共同運輸之毒品一抵達我國境內就遭偵查監控，並未實質流入市面，且該等毒品僅為原料，未尚加工製成便於施用之物，對整體法益危害程度較低；再被告遭拘捕後第一時間即供出上手，希望協助偵查機關將之一舉查獲，可見被告在醒覺自身行為不當後就積極遠離不良誘因，配合偵查機關偵辦，盡力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負面影響，而與大盤毒梟為圖私利而恣意擴大、加深對法益之侵害，顯有不同。被告行為對毒品擴散影響有限，法敵對惡性亦非重大，對禁止規範之倫理評價無嚴重偏差，且其素行良好，已經深切痛悔自身犯行，只要能從根源導正價值觀念，即可適當矯正其行為，故被告需刑罰性甚低；即使原審業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刑，仍須宣告有期徒刑2年6月以上之刑度，此相較於前述被告需刑罰性甚低之犯罪情節，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且恐產生頗高之刑罰外溢效果，對於整體社會尚非有利，是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遞減其刑，並予以從輕量刑。
三、被告在本案犯罪前，未曾受刑之宣告，素行良好；又被告主觀惡性、客觀犯案情節均非重大，犯後態度亦屬良好；再被告從小由母親單親扶養長大，在此特殊家庭境遇下，以及家庭經濟狀況不佳，才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然而現在被告已能面對現實生活，尋求安穩工作，可期待透過重建與社會之正向連結，獲得自我更生機會，考量到上述情節，應給予被告回歸家庭、職場，重建與社會及家庭正向連結之機會，足認被告仍屬具導正可能性，刑罰性甚低；另參以基於自由刑執行導致與常民社會生活之斷裂與烙印作用，其教化功能不佳，反而造成受刑人復歸社會之阻礙，讓被告在常民社會中重建與社會之正向連結，配合法治教育等負擔，反而能收矯正被告行為之積極效果，被告自身意願接受義務勞務、繳納公益金與法治教育課程等負擔。
四、據上，請撤銷原判決宣告之刑，再予被告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之機會等語。
肆、本院之判斷
一、刑之減輕事由
　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部分
　　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自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運輸第四級毒品犯行，均自白犯罪，爰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㈡本案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中所謂「查獲」係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前手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破獲者而言。關於「查獲」與否之判斷，雖不以被舉發者有無遭起訴或其之判決結果如何作為唯一標準，以避免因繫於執行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各項作為之時程快慢、勤惰態度或細膩程度等不確定因素，以致失之嚴苛，並有礙於當初立法意旨係為鼓勵被告供出毒品來源，防止毒品危害發生或擴大，因「具有貢獻」而予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原意，容有一定之解釋空間。惟至少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破獲之間，論理上須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倘本案確係因被告供出毒品之來源因而查獲被舉發者，雖嗣後該被查獲者遭偵查或審判之結果（無論有無起訴或判罪與否，或其內容），與被告之供出本案之情節稍有出入，倘有其他相當之證據足以確認該被舉發者確係被告本案毒品之來源，自非不得享有前揭條文規定之減、免其刑寬典（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有無上述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事實，攸關被告有無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用，自屬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應由事實審法院本於其採證認事之職權，綜合卷內相關事證資料加以審酌認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68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雖供稱毒品來源為「亮劍」，惟僅泛稱「亮劍」係大陸地區人民、年紀約50餘歲、高高瘦瘦等情【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186號案卷（下稱「偵一卷」）第26頁、第199至200頁】，而未能提供「亮劍」之真實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破獲者，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可能，附此敘明。
　㈢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復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指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犯運輸第四級毒品罪，其運輸之數量高達5公斤，純度達99%，且係跨境運輸，對社會治安危害非輕，況被告即為扣案之第四級毒品2-（2-氯苯基）-2-硝基環己酮實際貨主，且原考慮以此作為製造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之原料或轉售牟利（見偵一卷第94、95頁），犯罪情節嚴重，被告為具有正常智識程度、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對於自身行為本有充分之自主決定能力，而被告經本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法院所得量處刑度下限業已降低，應可在減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妥適斟酌量處適當刑度。是本院綜合各情，認被告上開犯行尚難認量處減刑後之最低刑度，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猶嫌過重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是辯護人主張被告應有此減刑事由，即屬無據。　
二、駁回量刑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之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㈡原審審酌被告明知2-（2-氯苯基）-2-硝基環己酮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4款所列管之毒品，且可用來製作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具有成癮性，施用者多難以自拔，時有為求施用毒品而另涉刑案，其危害社會治安甚鉅，而被告為求個人私利，欲運輸毒品以營利，所為助長毒品跨國流通，嚴重危害我國邊境管制，亦戕害國民身心健康，對社會所生危害程度非輕，且所運輸之第四級毒品一旦成功運送並流入市面，勢將加速毒品氾濫，危害甚廣，幸因犯罪偵查機關查緝，毒品於入境後即遭查獲而未擴散。考量被告本案運輸第四級毒品2-（2-氯苯基）-2-硝基環己酮之數量，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造成之危害程度、尚無前案紀錄之素行，暨被告自述之學經歷、工作、家庭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6月；顯已衡酌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個人因素，其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其於依上開自白減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選擇最輕度之有期徒刑2年6月，量刑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㈢至被告之辯護人陳稱原審並未審酌被告於犯後係主動投案，足以作為再減輕刑度之事由等語（本院卷第74、111、117頁）。惟查，本案係共犯「亮劍」欲將上開毒品寄送給被告，乃委請李卿茂利用綦美芳之地址收取貨物，並指示同案被告張庭銧前往向李卿茂取貨並轉交給被告；而當包裹運抵臺灣後，內政部刑事警察局會同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在遠雄自由貿易港區快遞貨物進口專區執行X光檢查勤務時，發現該包裹內夾藏上開毒品，而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檢警為追查相關犯罪行為人，乃按預定寄送之綦美芳地址派送，嗣代收貨物之李卿茂遭警方查獲後，又配合警方聯繫同案被告張庭銧至約定地點取貨，當被告與同案被告張庭銧於112年8月2日前往領貨時，埋伏等候之員警即逮捕同案被告張庭銧，惟被告則有所警覺而先行逃逸；又被告於當下即逃逸無蹤，然由偵查卷內資料可知，警方於112年8月2日當天已經透過監視錄影器辨識出被告之車號（見偵一卷第51頁），而經查獲到案之同案被告張庭銧於8月3日警詢及偵訊時，均已供承運輸之毒品是預定交貨給被告，且在警方提供之指認照片中指認出被告【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499號案卷（下稱偵二卷）第56、93至99頁】；再於8月4日員警即已調閱被告持用之行動電話申請登記紀錄（見偵一卷第75頁）。再者，從檢察官112年8月7日業已對被告發出拘捕令狀（見偵一卷第11至17頁）乙情以觀，在當時檢警業已掌握被告涉案之事實，則被告知悉上情，嘗試主動聯繫檢察官，不過表現出其願意自行到案之犯後態度而已，原審判決雖未詳細論及此一情節，然已提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可見被告於犯後配合接受偵查、審判之態度，已經整體納入原審所考量之量刑事由內；更何況被告於察覺業已遭警監控後第一時間不僅立刻逃逸，還將其與「亮劍」聯繫的行動電話拋棄，以試圖逃避檢警追查（見偵一卷第26頁），可見其行為與第一時間即自願配合受逮捕偵查、勇於面對自身錯誤之犯罪行為人相比，仍有所不同。是以被告與其辯護人以上揭理由請求本院量處更輕之刑度，自屬無據。
　㈣本案原審於考量上情後，在前揭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4項運輸第四級毒品罪經減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6月，業已量處處斷刑下限之最低刑度，又依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始得宣告緩刑，是本案並無宣告緩刑之餘地。另考量被告運輸毒品犯罪情節之重大性、對社會秩序危害程度、其犯案之目的、動機、手段，兼衡其案發之初雖有逃避偵查之舉措，但於到案後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情狀後，亦認為仍有藉由入監執行之機構處遇，始能對應被告行為給予適當之處罰，及確實督促被告在處遇過程中確實改過遷善、更生自新，故認被告當有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不應為緩刑之宣告。
　㈤從而，被告及其辯護人所陳上情，經係原審量刑時已審酌事項，無從變動原審量刑結論，難以據為撤銷原判決量處刑度之事由。是本案就被告有利方面，原審之量刑基礎並無變更，被告就此上訴同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被告及其辯護人執前開減刑理由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所定之刑，並請求量處更輕刑度並給予緩刑宣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維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
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口、出口。
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
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之物品進口。
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
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之進口、出口。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38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建勳



選任辯護人  李瑀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2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499號、112
年度偵字第391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
    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
    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
    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
    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
    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
    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
    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
    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
    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
    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邱建勳（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
    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表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
    ，至於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均不在上訴範圍內
    等語（見本院卷第74、108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
    審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犯罪事
    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原審認定之罪名
一、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4項之運輸第四級
    毒品罪及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
二、被告與同案被告張庭銧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亮劍」
    、綽號為「蔡淵明」之成年男子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為共同正犯。
三、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李卿茂、綦美芳、苔豐航運公司及航空業
    者實行上開犯罪，為間接正犯。
四、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
    重以運輸第四級毒品罪處斷。
參、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於案發後第一時間雖然逃離現場，但在得知檢察官傳喚
    到案後，就主動從花東地區返回桃園住處，途中並積極撥打
    電話試圖與承辦股聯繫，其後被告才會在桃園住家被警拘獲
    ，原審判決未審酌被告主動投案之犯後態度，可見被告仍有
    再予從輕量刑之事由。
二、被告僅是囿於主觀尚非健全而有錯誤之價值觀念，一時失慮
    致為本案之犯行；又被告共同運輸之毒品一抵達我國境內就
    遭偵查監控，並未實質流入市面，且該等毒品僅為原料，未
    尚加工製成便於施用之物，對整體法益危害程度較低；再被
    告遭拘捕後第一時間即供出上手，希望協助偵查機關將之一
    舉查獲，可見被告在醒覺自身行為不當後就積極遠離不良誘
    因，配合偵查機關偵辦，盡力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負面影響
    ，而與大盤毒梟為圖私利而恣意擴大、加深對法益之侵害，
    顯有不同。被告行為對毒品擴散影響有限，法敵對惡性亦非
    重大，對禁止規範之倫理評價無嚴重偏差，且其素行良好，
    已經深切痛悔自身犯行，只要能從根源導正價值觀念，即可
    適當矯正其行為，故被告需刑罰性甚低；即使原審業已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刑，仍須宣告有期徒刑2
    年6月以上之刑度，此相較於前述被告需刑罰性甚低之犯罪
    情節，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且恐產生頗高之刑罰外溢效果
    ，對於整體社會尚非有利，是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遞減
    其刑，並予以從輕量刑。
三、被告在本案犯罪前，未曾受刑之宣告，素行良好；又被告主
    觀惡性、客觀犯案情節均非重大，犯後態度亦屬良好；再被
    告從小由母親單親扶養長大，在此特殊家庭境遇下，以及家
    庭經濟狀況不佳，才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然而現在被告
    已能面對現實生活，尋求安穩工作，可期待透過重建與社會
    之正向連結，獲得自我更生機會，考量到上述情節，應給予
    被告回歸家庭、職場，重建與社會及家庭正向連結之機會，
    足認被告仍屬具導正可能性，刑罰性甚低；另參以基於自由
    刑執行導致與常民社會生活之斷裂與烙印作用，其教化功能
    不佳，反而造成受刑人復歸社會之阻礙，讓被告在常民社會
    中重建與社會之正向連結，配合法治教育等負擔，反而能收
    矯正被告行為之積極效果，被告自身意願接受義務勞務、繳
    納公益金與法治教育課程等負擔。
四、據上，請撤銷原判決宣告之刑，再予被告從輕量刑並給予緩
    刑之機會等語。
肆、本院之判斷
一、刑之減輕事由
　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部分
　　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
    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自
    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查
    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運輸第四級毒品犯
    行，均自白犯罪，爰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㈡本案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8
    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
    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中所謂「查獲」係指被告
    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前手之姓名、年籍、住居所
    、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
    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破獲者而言。關於「查獲」與否之
    判斷，雖不以被舉發者有無遭起訴或其之判決結果如何作為
    唯一標準，以避免因繫於執行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各項作
    為之時程快慢、勤惰態度或細膩程度等不確定因素，以致失
    之嚴苛，並有礙於當初立法意旨係為鼓勵被告供出毒品來源
    ，防止毒品危害發生或擴大，因「具有貢獻」而予減輕或免
    除其刑之原意，容有一定之解釋空間。惟至少被告之「供出
    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發動調查或偵
    查並進而破獲之間，論理上須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倘本案
    確係因被告供出毒品之來源因而查獲被舉發者，雖嗣後該被
    查獲者遭偵查或審判之結果（無論有無起訴或判罪與否，或
    其內容），與被告之供出本案之情節稍有出入，倘有其他相
    當之證據足以確認該被舉發者確係被告本案毒品之來源，自
    非不得享有前揭條文規定之減、免其刑寬典（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1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有無上述因而查獲
    其他正犯或共犯之事實，攸關被告有無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
    用，自屬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
    大關係事項」，應由事實審法院本於其採證認事之職權，綜
    合卷內相關事證資料加以審酌認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字第368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雖供稱毒品來源為
    「亮劍」，惟僅泛稱「亮劍」係大陸地區人民、年紀約50餘
    歲、高高瘦瘦等情【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
    9186號案卷（下稱「偵一卷」）第26頁、第199至200頁】，
    而未能提供「亮劍」之真實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
    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
    調查或偵查並破獲者，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規定之適用可能，附此敘明。
　㈢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復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
    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
    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
    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
    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所謂法定最低度
    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
    指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
    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
    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
    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犯運輸第四
    級毒品罪，其運輸之數量高達5公斤，純度達99%，且係跨境
    運輸，對社會治安危害非輕，況被告即為扣案之第四級毒品
    2-（2-氯苯基）-2-硝基環己酮實際貨主，且原考慮以此作
    為製造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之原料或轉售牟利（見偵一卷第94
    、95頁），犯罪情節嚴重，被告為具有正常智識程度、社會
    經驗之成年人，對於自身行為本有充分之自主決定能力，而
    被告經本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後，法院所得量處刑度下限業已降低，應可在減刑後之處斷
    刑範圍內妥適斟酌量處適當刑度。是本院綜合各情，認被告
    上開犯行尚難認量處減刑後之最低刑度，有何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猶嫌過重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是
    辯護人主張被告應有此減刑事由，即屬無據。　
二、駁回量刑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之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
    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一
    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
    輕重失衡情形，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
    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
    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
    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
    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
    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㈡原審審酌被告明知2-（2-氯苯基）-2-硝基環己酮為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4款所列管之毒品，且可用來製作第
    三級毒品愷他命，具有成癮性，施用者多難以自拔，時有為
    求施用毒品而另涉刑案，其危害社會治安甚鉅，而被告為求
    個人私利，欲運輸毒品以營利，所為助長毒品跨國流通，嚴
    重危害我國邊境管制，亦戕害國民身心健康，對社會所生危
    害程度非輕，且所運輸之第四級毒品一旦成功運送並流入市
    面，勢將加速毒品氾濫，危害甚廣，幸因犯罪偵查機關查緝
    ，毒品於入境後即遭查獲而未擴散。考量被告本案運輸第四
    級毒品2-（2-氯苯基）-2-硝基環己酮之數量，兼衡被告坦
    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造成之危害
    程度、尚無前案紀錄之素行，暨被告自述之學經歷、工作、
    家庭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6月；
    顯已衡酌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個人因素，其所考量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
    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其於依上開
    自白減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選擇最輕度之有期徒刑2年6月
    ，量刑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㈢至被告之辯護人陳稱原審並未審酌被告於犯後係主動投案，
    足以作為再減輕刑度之事由等語（本院卷第74、111、117頁
    ）。惟查，本案係共犯「亮劍」欲將上開毒品寄送給被告，
    乃委請李卿茂利用綦美芳之地址收取貨物，並指示同案被告
    張庭銧前往向李卿茂取貨並轉交給被告；而當包裹運抵臺灣
    後，內政部刑事警察局會同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在遠雄自
    由貿易港區快遞貨物進口專區執行X光檢查勤務時，發現該
    包裹內夾藏上開毒品，而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檢警為追查
    相關犯罪行為人，乃按預定寄送之綦美芳地址派送，嗣代收
    貨物之李卿茂遭警方查獲後，又配合警方聯繫同案被告張庭
    銧至約定地點取貨，當被告與同案被告張庭銧於112年8月2
    日前往領貨時，埋伏等候之員警即逮捕同案被告張庭銧，惟
    被告則有所警覺而先行逃逸；又被告於當下即逃逸無蹤，然
    由偵查卷內資料可知，警方於112年8月2日當天已經透過監
    視錄影器辨識出被告之車號（見偵一卷第51頁），而經查獲
    到案之同案被告張庭銧於8月3日警詢及偵訊時，均已供承運
    輸之毒品是預定交貨給被告，且在警方提供之指認照片中指
    認出被告【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499號案
    卷（下稱偵二卷）第56、93至99頁】；再於8月4日員警即已
    調閱被告持用之行動電話申請登記紀錄（見偵一卷第75頁）
    。再者，從檢察官112年8月7日業已對被告發出拘捕令狀（
    見偵一卷第11至17頁）乙情以觀，在當時檢警業已掌握被告
    涉案之事實，則被告知悉上情，嘗試主動聯繫檢察官，不過
    表現出其願意自行到案之犯後態度而已，原審判決雖未詳細
    論及此一情節，然已提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可見被
    告於犯後配合接受偵查、審判之態度，已經整體納入原審所
    考量之量刑事由內；更何況被告於察覺業已遭警監控後第一
    時間不僅立刻逃逸，還將其與「亮劍」聯繫的行動電話拋棄
    ，以試圖逃避檢警追查（見偵一卷第26頁），可見其行為與
    第一時間即自願配合受逮捕偵查、勇於面對自身錯誤之犯罪
    行為人相比，仍有所不同。是以被告與其辯護人以上揭理由
    請求本院量處更輕之刑度，自屬無據。
　㈣本案原審於考量上情後，在前揭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4
    項運輸第四級毒品罪經減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量處被告有
    期徒刑2年6月，業已量處處斷刑下限之最低刑度，又依刑法
    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始得宣告
    緩刑，是本案並無宣告緩刑之餘地。另考量被告運輸毒品犯
    罪情節之重大性、對社會秩序危害程度、其犯案之目的、動
    機、手段，兼衡其案發之初雖有逃避偵查之舉措，但於到案
    後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情狀後，亦認為仍有藉由入監執
    行之機構處遇，始能對應被告行為給予適當之處罰，及確實
    督促被告在處遇過程中確實改過遷善、更生自新，故認被告
    當有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不應為緩刑之宣告。
　㈤從而，被告及其辯護人所陳上情，經係原審量刑時已審酌事
    項，無從變動原審量刑結論，難以據為撤銷原判決量處刑度
    之事由。是本案就被告有利方面，原審之量刑基礎並無變更
    ，被告就此上訴同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被告及其辯護人執前開減刑理由上訴請求撤銷原
    判決所定之刑，並請求量處更輕刑度並給予緩刑宣告，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維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
管制方式：
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口
    、出口。
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
    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
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
    之物品進口。
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
    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
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
    之進口、出口。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38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建勳



選任辯護人  李瑀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2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499號、112年度偵字第391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邱建勳（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表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至於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均不在上訴範圍內等語（見本院卷第74、108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原審認定之罪名
一、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4項之運輸第四級毒品罪及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
二、被告與同案被告張庭銧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亮劍」、綽號為「蔡淵明」之成年男子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李卿茂、綦美芳、苔豐航運公司及航空業者實行上開犯罪，為間接正犯。
四、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以運輸第四級毒品罪處斷。
參、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於案發後第一時間雖然逃離現場，但在得知檢察官傳喚到案後，就主動從花東地區返回桃園住處，途中並積極撥打電話試圖與承辦股聯繫，其後被告才會在桃園住家被警拘獲，原審判決未審酌被告主動投案之犯後態度，可見被告仍有再予從輕量刑之事由。
二、被告僅是囿於主觀尚非健全而有錯誤之價值觀念，一時失慮致為本案之犯行；又被告共同運輸之毒品一抵達我國境內就遭偵查監控，並未實質流入市面，且該等毒品僅為原料，未尚加工製成便於施用之物，對整體法益危害程度較低；再被告遭拘捕後第一時間即供出上手，希望協助偵查機關將之一舉查獲，可見被告在醒覺自身行為不當後就積極遠離不良誘因，配合偵查機關偵辦，盡力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負面影響，而與大盤毒梟為圖私利而恣意擴大、加深對法益之侵害，顯有不同。被告行為對毒品擴散影響有限，法敵對惡性亦非重大，對禁止規範之倫理評價無嚴重偏差，且其素行良好，已經深切痛悔自身犯行，只要能從根源導正價值觀念，即可適當矯正其行為，故被告需刑罰性甚低；即使原審業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刑，仍須宣告有期徒刑2年6月以上之刑度，此相較於前述被告需刑罰性甚低之犯罪情節，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且恐產生頗高之刑罰外溢效果，對於整體社會尚非有利，是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遞減其刑，並予以從輕量刑。
三、被告在本案犯罪前，未曾受刑之宣告，素行良好；又被告主觀惡性、客觀犯案情節均非重大，犯後態度亦屬良好；再被告從小由母親單親扶養長大，在此特殊家庭境遇下，以及家庭經濟狀況不佳，才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然而現在被告已能面對現實生活，尋求安穩工作，可期待透過重建與社會之正向連結，獲得自我更生機會，考量到上述情節，應給予被告回歸家庭、職場，重建與社會及家庭正向連結之機會，足認被告仍屬具導正可能性，刑罰性甚低；另參以基於自由刑執行導致與常民社會生活之斷裂與烙印作用，其教化功能不佳，反而造成受刑人復歸社會之阻礙，讓被告在常民社會中重建與社會之正向連結，配合法治教育等負擔，反而能收矯正被告行為之積極效果，被告自身意願接受義務勞務、繳納公益金與法治教育課程等負擔。
四、據上，請撤銷原判決宣告之刑，再予被告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之機會等語。
肆、本院之判斷
一、刑之減輕事由
　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部分
　　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自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運輸第四級毒品犯行，均自白犯罪，爰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㈡本案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中所謂「查獲」係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前手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破獲者而言。關於「查獲」與否之判斷，雖不以被舉發者有無遭起訴或其之判決結果如何作為唯一標準，以避免因繫於執行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各項作為之時程快慢、勤惰態度或細膩程度等不確定因素，以致失之嚴苛，並有礙於當初立法意旨係為鼓勵被告供出毒品來源，防止毒品危害發生或擴大，因「具有貢獻」而予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原意，容有一定之解釋空間。惟至少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破獲之間，論理上須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倘本案確係因被告供出毒品之來源因而查獲被舉發者，雖嗣後該被查獲者遭偵查或審判之結果（無論有無起訴或判罪與否，或其內容），與被告之供出本案之情節稍有出入，倘有其他相當之證據足以確認該被舉發者確係被告本案毒品之來源，自非不得享有前揭條文規定之減、免其刑寬典（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有無上述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事實，攸關被告有無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用，自屬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應由事實審法院本於其採證認事之職權，綜合卷內相關事證資料加以審酌認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68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雖供稱毒品來源為「亮劍」，惟僅泛稱「亮劍」係大陸地區人民、年紀約50餘歲、高高瘦瘦等情【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186號案卷（下稱「偵一卷」）第26頁、第199至200頁】，而未能提供「亮劍」之真實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破獲者，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可能，附此敘明。
　㈢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復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指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犯運輸第四級毒品罪，其運輸之數量高達5公斤，純度達99%，且係跨境運輸，對社會治安危害非輕，況被告即為扣案之第四級毒品2-（2-氯苯基）-2-硝基環己酮實際貨主，且原考慮以此作為製造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之原料或轉售牟利（見偵一卷第94、95頁），犯罪情節嚴重，被告為具有正常智識程度、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對於自身行為本有充分之自主決定能力，而被告經本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法院所得量處刑度下限業已降低，應可在減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妥適斟酌量處適當刑度。是本院綜合各情，認被告上開犯行尚難認量處減刑後之最低刑度，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猶嫌過重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是辯護人主張被告應有此減刑事由，即屬無據。　
二、駁回量刑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之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㈡原審審酌被告明知2-（2-氯苯基）-2-硝基環己酮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4款所列管之毒品，且可用來製作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具有成癮性，施用者多難以自拔，時有為求施用毒品而另涉刑案，其危害社會治安甚鉅，而被告為求個人私利，欲運輸毒品以營利，所為助長毒品跨國流通，嚴重危害我國邊境管制，亦戕害國民身心健康，對社會所生危害程度非輕，且所運輸之第四級毒品一旦成功運送並流入市面，勢將加速毒品氾濫，危害甚廣，幸因犯罪偵查機關查緝，毒品於入境後即遭查獲而未擴散。考量被告本案運輸第四級毒品2-（2-氯苯基）-2-硝基環己酮之數量，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造成之危害程度、尚無前案紀錄之素行，暨被告自述之學經歷、工作、家庭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6月；顯已衡酌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個人因素，其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其於依上開自白減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選擇最輕度之有期徒刑2年6月，量刑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㈢至被告之辯護人陳稱原審並未審酌被告於犯後係主動投案，足以作為再減輕刑度之事由等語（本院卷第74、111、117頁）。惟查，本案係共犯「亮劍」欲將上開毒品寄送給被告，乃委請李卿茂利用綦美芳之地址收取貨物，並指示同案被告張庭銧前往向李卿茂取貨並轉交給被告；而當包裹運抵臺灣後，內政部刑事警察局會同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在遠雄自由貿易港區快遞貨物進口專區執行X光檢查勤務時，發現該包裹內夾藏上開毒品，而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檢警為追查相關犯罪行為人，乃按預定寄送之綦美芳地址派送，嗣代收貨物之李卿茂遭警方查獲後，又配合警方聯繫同案被告張庭銧至約定地點取貨，當被告與同案被告張庭銧於112年8月2日前往領貨時，埋伏等候之員警即逮捕同案被告張庭銧，惟被告則有所警覺而先行逃逸；又被告於當下即逃逸無蹤，然由偵查卷內資料可知，警方於112年8月2日當天已經透過監視錄影器辨識出被告之車號（見偵一卷第51頁），而經查獲到案之同案被告張庭銧於8月3日警詢及偵訊時，均已供承運輸之毒品是預定交貨給被告，且在警方提供之指認照片中指認出被告【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499號案卷（下稱偵二卷）第56、93至99頁】；再於8月4日員警即已調閱被告持用之行動電話申請登記紀錄（見偵一卷第75頁）。再者，從檢察官112年8月7日業已對被告發出拘捕令狀（見偵一卷第11至17頁）乙情以觀，在當時檢警業已掌握被告涉案之事實，則被告知悉上情，嘗試主動聯繫檢察官，不過表現出其願意自行到案之犯後態度而已，原審判決雖未詳細論及此一情節，然已提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可見被告於犯後配合接受偵查、審判之態度，已經整體納入原審所考量之量刑事由內；更何況被告於察覺業已遭警監控後第一時間不僅立刻逃逸，還將其與「亮劍」聯繫的行動電話拋棄，以試圖逃避檢警追查（見偵一卷第26頁），可見其行為與第一時間即自願配合受逮捕偵查、勇於面對自身錯誤之犯罪行為人相比，仍有所不同。是以被告與其辯護人以上揭理由請求本院量處更輕之刑度，自屬無據。
　㈣本案原審於考量上情後，在前揭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4項運輸第四級毒品罪經減刑後之處斷刑範圍內，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6月，業已量處處斷刑下限之最低刑度，又依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始得宣告緩刑，是本案並無宣告緩刑之餘地。另考量被告運輸毒品犯罪情節之重大性、對社會秩序危害程度、其犯案之目的、動機、手段，兼衡其案發之初雖有逃避偵查之舉措，但於到案後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情狀後，亦認為仍有藉由入監執行之機構處遇，始能對應被告行為給予適當之處罰，及確實督促被告在處遇過程中確實改過遷善、更生自新，故認被告當有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不應為緩刑之宣告。
　㈤從而，被告及其辯護人所陳上情，經係原審量刑時已審酌事項，無從變動原審量刑結論，難以據為撤銷原判決量處刑度之事由。是本案就被告有利方面，原審之量刑基礎並無變更，被告就此上訴同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被告及其辯護人執前開減刑理由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所定之刑，並請求量處更輕刑度並給予緩刑宣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維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
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口、出口。
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
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之物品進口。
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
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之進口、出口。



